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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

股股东发生变更，由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深圳康集安创业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： 

1、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：施秋铃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√亲属关系 □其他 

3、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：否 

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合伙企业 

企业名称 深圳康集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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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 
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启迪协信科

技园 20栋 2320 

实缴出资 15,000,000 

成立日期 2023年 8月 10日 

主营业务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

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

询服务；非融资担保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进出口代理；货物进

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

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吴小红、施思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

深圳合业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康集安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98%的股权，且为执

行事务合伙人；吴小红、施思分别持有深圳合

业鑫投资有限公司 98%、2%股权。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无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无  

 

 

姓名 施秋铃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 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董事、

总经理，三禾电器（福建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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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生产和销售电泵类、电动机类以及中小型发电

机（发电成套设备、电器控制装备）等，各项

技术的进出口及咨询服务业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：福建省

宁德市福安市甘棠镇北部104国道东侧B1地块 

三禾电器（福建）有限公司注册地址：福安市

甘棠镇北部 104国道东侧 B1地块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公司 20,290,000 股股份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无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深圳康集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将直接持有挂牌公司

5100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1%，成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，吴小红、

施思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施秋铃为一致行动人。本次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、资产完整产生不良影响，不存在

对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公司及相关权益变动主体已于同日在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

平台披露了《收购报告书》、《财务

顾问报告》、法律意见书等相关文件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公司及相关权益变动主体已于同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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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

平台披露了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相

关文件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批准程序 经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

议批准，同意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转让公司 51%

股权。 

批准程序进展 已履行审议程序并经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转让。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

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

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。” 

因此在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将申请限售 12 个

月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无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股份转让协议 

 

 

 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11月 9日   


	一、 变更基本情况
	（一） 变更主体
	（二） 变更方式

	二、 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
	（一） 合伙企业

	三、 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
	四、 其他事项
	（一） 信息披露事项
	（二）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
	（三） 限售情况
	（四） 其他

	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

